查獲一般竊盜案件處理作業程序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警察偵查犯罪手冊。
（二）刑事訴訟法。
（三）刑法第320條。
二、流程：

	 流程
	權責人員
	作業內容


 (
一、接受民眾親自、電話、傳真報案，而循線查獲，或員警於勤務中發現犯罪而查獲。
二、就犯嫌竊盜罪之犯罪構成要件，先行初步審查並製作相關筆錄。
三、主管先行審核犯罪案件是否成立。
四、將犯嫌及相關筆錄送交第二組，由值日偵查員負責移送。
五、偵查員將分駐、派出所送交之犯嫌，先行製作指紋卡及照相，就其犯罪事實製作移送書。
六、
陳鈞長核
後
決行。
七、
俟
決行後，
將該犯嫌
及相關卷宗移送地檢署辦理，未成年人移送少年法庭審理。
)
 (
值勤員警
) (
受理
)
 (
值勤員警
) (
製作筆錄
)

 (
單位主管
) (
陳核
)
 (
案件移送
第二組(刑事組)
)
 (
值勤員警
)

 (
值日偵查員
) (
審查
)
 (
否
) (
核定
) (
單位主管
)
 (
是
)
 (
地檢署
) (
移送
)



